
刑事自诉指南 

  

一、刑事自诉的受案范围  

（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1、侮辱、诽谤案（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的，但是严重
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2、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刑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
的）； 

3、虐待案（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 

4、侵占案（刑法第二百七十条规定的）。 

（二）人民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
微刑事案件  

1、故意伤害案（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 

2、非法侵入住宅案（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的）； 

3、侵犯通信自由案（刑法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的）； 

4、重婚案（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的）； 

5、遗弃案（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的）； 

6、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案（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一节规定的，
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7、侵犯知识产权案（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七节规定的，但是
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8、属于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对被告人可能判
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 

（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
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
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  

二、起诉的条件  



（一）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告诉的； 

（二）有明确的被告人，具体的诉讼请求和能证明被告人
犯罪事实的证据； 

（三）属于刑事自诉的受案范围； 

（四）属于受诉法院管辖的（刑事案件由犯罪地人民法院
管辖）。 

三、起诉应递交的材料  

（一）自诉状正本和副本  

自诉人提起刑事自诉应提交刑事自诉状，如果一并提起附
带民事诉讼的，应提交刑事附带民事自诉状，包括正本一
份，副本的份数按被告人的人数递交。副本尾部“起诉人”
签名及盖章不能复印。 

（二）起诉所依据的证据材料，并列明证据材料清单  

证据材料清单上注明证据名称、份数、是否原件、证明的
对象等。证据材料的份数与起诉状的份数相同。 

起诉证据材料一般包括： 

1、证明自诉人系受被告人犯罪行为侵害，有被告人犯罪事
实的证据。例如：公安机关的相关材料。 

2、证明被告人实施的犯罪行为情节严重，或已达到法定的
严重后果。例如：故意伤害案中的伤势鉴定为轻伤。 

3、自诉人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三项的规定
起诉的，应提交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已经作出不予追
究的书面决定书。 

4、受诉法院有权管辖的证据材料或事实依据。 

（三）自诉人、被告人诉讼主体资格证明 

1、自诉人是自然人的，应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等身份证
明材料；委托他人递交起诉状的，应递交授权委托书和受
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等身份证明材料；如果自诉人由法定
代理人代为诉讼的，递交法定代理人与自诉人的关系证明
和法定代理身份证复印件等身份证明材料。 



2、自诉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提供经工商或职能机
关登记的营业执照或有关登记成立资料复印件、法定代表
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和受委托人身份证
复印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材料。 

3、被告人是自然人的，自诉人应写明被告的姓名、性别、
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等基本情况；被告人是本市居
民且自诉人聘请律师代理诉讼的，应提供被告人的公安户
籍身份资料。 

4、被告人是单位的，自诉人应提供被告人的近期基本登记
信息资料。 

（四）送达地址确认书 

自诉人应提供自己准确的诉讼文书送达地址。 

（五）涉外、涉港、澳台诉讼需注意的事项 

1、自诉人为外国人或港、澳、台居民亲自来法院递交起诉
状的，应出示证明其身份的证件（例如护照，港、澳、台
居民通行证等），并提供复印件。自诉人委托他人递交起
诉状的，应递交经公证、认证的起诉状、授权委托书和受
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等身份证明材料。 

2、当事人从我国领域外寄交起诉书、授权委托书及证据材
料的，或者向法院提供证据材料是在我国领域外形成的，
起诉书、授权委托书及证据材料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公
证，并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我国与该所在
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证明手续。 

3、当事人从港、澳、台地区寄交起诉书、授权委托书及证
据材料的，或者向法院提供的证据材料是在港、澳、台地
区形成的，应当办理相关公证手续。 

4、起诉书、证据材料及授权委托书等是外文的，应同时提
交中文译本；如果需要向外国当事人送达材料的，还应同
时提供被送达当事人所在国的官方文字译本。 

四、自诉状的格式 

自诉状有格式要求，包括当事人基本情况、诉讼请求、事
实与理由、署名和时间四项内容。 



【样式】 

刑事自诉状（范本） 

自诉人：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职业、
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等 

被告人：姓名、性别等情况，出生年月日不详者可写其年
龄 

案由：被告人被控告的罪名 

诉讼请求： 

具体的诉讼请求。 

事实与理由： 

被告人犯罪的时间、地点、侵害的客体、动机、目的、情
节、手段及造成的后果，理由应阐明被告人构成犯罪的罪
名和法律依据。 

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址： 

主要证据及其来源，证人姓名和住址。如证据、证人在事
实部分已经写明，此处只需点明证据名称、证人详细地址
等。 

此
致                                                         XXX
人民法院 

  

                                 自诉人： 

                                 XX 年 XX 月 XX 日 

附：本起诉状副本   份 

【书写说明】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当事人是自然人的，应写明姓名、
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工作单位、户籍所在地或者经
常居住地、邮编及联系电话。当事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的，应写明名称、住所地、邮编及联系电话、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姓名、职务。 

（二）诉讼请求：应当明确要求追究被告人何种罪名。 

（三）事实与理由：应全面反映案件事实的客观真实情况，
陈述起诉的原因。事实包括纠纷起因、过程、现状等。 

（四）署名和时间：起诉人是自然人的，应由本人签名
（不能书写姓名的，加盖单位公章。时间要填写准确，起
诉状上签署的时间与实际递交诉状时间不一致的，原告应
注明实际递交时间，实际递交诉状的时间为正式起诉时间。 

（五）起诉状的纸张大小为 A4（210*297 毫米），必须用
墨水笔（黑色、蓝黑色）书写或打印。 

五、诉讼费用的交纳 

当事人进行刑事自诉的，人民法院不收取案件受理费。 

 


